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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以下簡稱本館)為審議文物典藏相關事項，特設置新

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典藏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 關於本館年度典藏計劃及成果之審核。 

(二) 關於本館接受捐贈及典藏品的異動之審核。 

(三) 關於本館典藏業務相關事項之諮詢與指導。 

三、本會置委員七至十五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本館館長擔任，其餘由本館

就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派聘之： 

(一) 具有博物館學、歷史、自然科學、文化資產保存、教育、藝術、法律

或其他與博物館主題相關學科知識之學者專家。 

(二) 與博物館典藏、研究、展覽、教育推廣或經營管理富經驗之學者專家。 

(三) 曾任各相關博物館諮詢指導委員 

(四) 其他對博物館業務推動有助益之社會賢達人士。 

前項委員，館外專家學者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二。 

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人數之三分之一。 

本會所需工作人員，由本館相關人員派兼之。 

四、本會委員於有事實需要時遴(派)聘組成，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 

五、本會以每一年召開會議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應有委員二分

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經出席委員過半數通過，始得決議。 

本會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不克出席時，得指定委員一人為主席。委員

無法出席時，不得代理。 

委員關於案件審議、決議之迴避，準用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三條

之規定。 

會議得視議案需要，邀請博物館相關業務單位列席報告或說明。 

六、本會委員及工作人員均為無給職；但非由本館人員兼任者，得依規定支給出

席費及交通費。 

七、本要點自核定日施行，修正時亦同。 

 

 

 


